
主辦單位 ：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

說明會日期：109年7月15日至8月15日

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
區段徵收土地改良物查估說明會



計畫說明

查估流程與注意事項

建築改良物查估

農作改良物查估

壹

貳

肆

參

簡報大綱

1

工廠/商號設備搬遷與營損查估

墳墓查估

權益主張

聯絡資訊

伍

陸

柒

捌



計畫內容說明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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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說明 (1/3)壹

社子島地區地勢低又位處淡水河與基隆河交會處，早期每逢颱風必遭
水患，民國59年間社子島地區劃設為限制發展，目前堤防高度未達防洪標
準，增加社子島洪水災害的風險，亦造成發展受阻、區內道路與公共設施
不足，故有「社子島開發計畫」，以優化生活環境及提高防災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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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.12.12

109.6.23

109.4.23



查估流程與注意事項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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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權利人準備
相關證明文件

機關寄發通知公文
1. 土地所有權人
2. 建物所有權人
3. 戶長
4. 房屋納稅義務人

參

協助現場領勘

查估流程-查估前注意事項貳

準備文件詳P9~P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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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 所有權人

• 原則預計109年8月底或9月初依排程陸續寄發查估通知書
(如填寫有意願調查者，預計於109年7月底陸續寄發)，排定
時間若無法到場協助領勘者：

1. 請先來電告知，以便另行安排時間。
2. 委託他人到場協助領勘者，請簽妥委託書。



參查估流程-查估前準備文件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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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改良物

建築改良物

建物合法證明文件
• 建物權狀或登記謄本

如無建物謄本或使用執照等證明文件，
為了確認建物最早存在時間請準備以下
文件：
• 使用執照影本
• 房屋設立稅籍證明(含初次設立年份)
• 初次接水接電證明影本
• 戶口遷入證明(全戶)
• 門牌編釘證明
•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(例：航照圖)

其他佐證文書：
• 用水用電證明影本(平時繳費單)
• 全戶戶籍謄本(要有記事)

建物合法證明文件
• 建物權狀或登記謄本

如無建物謄本或使用執照等證明文件，
為了確認建物最早存在時間請準備以下
文件：
• 使用執照影本
• 房屋設立稅籍證明(含初次設立年份)
• 初次接水接電證明影本
• 戶口遷入證明(全戶)
• 門牌編釘證明
•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(例：航照圖)

其他佐證文書：
• 用水用電證明影本(平時繳費單)
• 全戶戶籍謄本(要有記事)

查估時文書若有缺漏可於

查估完後一至二周內內補

正相關資料，可以郵寄或

交至專案工作站人員。



工廠/商號查估
設有工廠或商業者
• 建物權狀影本或登記謄本
• 使用執照影本
• 工廠登記證明
•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
• 最近三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
本

• 繳稅證明文件影本(401~405表)
• 無欠稅證明(完納營業稅證明)
• 用電契約憑證
• 房屋稅籍證明

其他佐證文書：
• 用水或用電證明影本
• 全戶戶籍謄本(需有記事)
•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(例如：航照圖)

設有工廠或商業者
• 建物權狀影本或登記謄本
• 使用執照影本
• 工廠登記證明
•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
• 最近三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
本

• 繳稅證明文件影本(401~405表)
• 無欠稅證明(完納營業稅證明)
• 用電契約憑證
• 房屋稅籍證明

其他佐證文書：
• 用水或用電證明影本
• 全戶戶籍謄本(需有記事)
•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(例如：航照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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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/商號查估

查估流程-查估前準備文件貳



農林漁牧查估

農地使用證明文件
• 耕地改良證明書影本(有申請者才需檢附)
• 耕地租約(有耕地租約者才需檢附)
• 休耕證明(申請休耕者才需檢附)

農地使用證明文件
• 耕地改良證明書影本(有申請者才需檢附)
• 耕地租約(有耕地租約者才需檢附)
• 休耕證明(申請休耕者才需檢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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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林漁牧查估

查估流程-查估前準備文件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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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

貳 查估流程-查估前準備文件

用水證明影本
(初次接水年份)

臺北自來水事業處-北區營業分處
服務電話:(02)2100-4123
地址:臺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3號2樓



查估單位所有權人
(相關權利人)

所有權人
(相關權利人)

身分核對
協助指界、指認

現況調查量測
清點地上物

所有權人現場確認
調查表

無誤並簽章

查估流程-查估中注意事項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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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備文件
• 身分證
• 委託書
• 權狀及謄本

查估項目
• 建築改良物查估
• 農林漁牧查估
• 工廠/商號查估
• 墳墓查估

簽章並非代表
同意開發或即將拆除



查估單位 機關

編列與修正
土地改良物
補償清冊

機關通知
土地改良物查估

結果

發
放
補
償
費+

自
動
拆
遷

繳
驗
自
拆
證
明+

發
放
獎
勵
金

疑
義

對於尺寸有誤或
項目缺漏

申請複估
或補估

查估流程-查估後注意事項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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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
有



臺北市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

臺北市土地徵收農作改良物及水產養殖物遷移

費查估基準

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

建築改良物

臺北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給辦法
墳墓遷葬

生產設備搬遷
、營業損失

遷移動力機具、生產原料或經營設備等所需之

拆卸、搬運及安裝費用

農作改良物與機具設備
畜產水產養殖物

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

重建單價基準表

臺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

查估法令依據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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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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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償費

合法建物

處理費

既存違章建物

獎勵金

協議價購獎勵金

騰空點交獎勵金

行政
救濟金

列管違章建物

自動搬遷行政救濟金

騰空點交行政救濟金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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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有違章

35年10月1日 52年前 59年7月4日 77年8月1日 83年12月31日

既存違章

合法建築物

列管違章 新違建

合法建築物 既存違章 列管違章 新違建

士林區：五十九年七月四日發布實施者。

社子島合法建築物及違章建築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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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補償費或處理費 協議價購
獎勵金

騰空
獎勵金

合計

合法建築物
登記或
59.7.4前

拆遷補償費 重建價格100%
(不足66㎡以最小以66

㎡計算)
補償費20% 補償費60%

重建價格
180%

既存違章建物
59.07.04

~
77.07.31

拆遷處理費

重建價格70%
(三層樓以下且各層面積小

於165㎡者)

無
處理費60%

重建價格
112%

重建價格50%
(三層樓以下面積超過165
㎡者或四層樓以上)

無 處理費60% 重建價格
80%

項目 處理費 自動搬遷
行政救濟金

騰空

救濟金

合計

列管違建
77.08.01

~
83.12.31

無
39萬元

(處分權人已自
動搬遷者)

重建價格×20%
(限期內將建築物騰空點
交予主管機關者，三層
樓以下且各層面積小於

165㎡者)

重建價格
20%

+39萬元

新違建 無 無 無 無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
拆除77年8月1日至83年12月31
日違章建築之全部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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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改良物查估-人口遷移費參

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應發給遷移費：

一.拆遷公告二個月前在該址設有戶籍並有之現住人口

二.因結婚或出生而在該址設有戶籍並有居居住事實住事實之現住人口。

三.拆遷公告二個月前在該址設有戶籍而無居住事實之軍人。

四.拆遷公告二個月前在該址設有戶籍，於拆遷公告後死亡，而死亡前確

已配合搬遷之人口。

五.非本國籍配偶具有配偶之戶籍資料、內政部移民署之入出境紀錄、居

留證（依親居留證或永久居留證）、護照及其他相關居留證明文件，

且在該址有居住事實。

六.合法營利事業或合法工廠之動力機具、生產原料或經營設備等有遷移

之必要。

七.農作改良物、畜產、水產養殖物或農業機具有遷移之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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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重建價格=

重建
單價

面積 × ×
個別
調整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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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條例第9條
三 建築物拆除面積之計算，已辦建物登記者，照登記
面積計算；其未登記者，依建築物各層外牆以內面
積計算。騎樓、陽台及有建物登記之平台，按實際
拆除面積以建築物重建單價百分之五十計算。

騎
樓

已登記

原則照登記面積

未登記

各層外牆以內面積計算

陽台

面積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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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重建價格=

重建
單價

面積 × ×
個別
調整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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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
單價

建築物構造

1. 鋼筋混凝土
2. 加強磚造、加強混凝土空心磚造
3. 磚造、石造、木造
4. 鐵造、鐵皮造
5. 土造
6. 竹造

樓層數

1. 平房
2. 二、三、四….層樓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
建築物裝修分級

1. 上級
2. 中級
3. 下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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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
1. 外牆：磁磚
2. 內牆：白灰粉刷
3. 天花板：吸音板
4. 地板：磨石子
5. 門窗：木門窗

建築物裝修分級：中級

• 3個以上的「上」
為「上級」

• 3個以上的「下」
為「下級」

• 其餘為中級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
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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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

案例：
1. 構造：鋼筋混凝土造
2. 分級：中級
3. 樓層：二層樓

重建單價=17,860 元/㎡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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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重建價格=

重建
單價

面積 × ×
個別
調整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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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
調整

自治條例第9條

• 有登記之騎樓、陽台、平台

• 超高或偏低之建築物高度修正

• 閣樓、夾層之高度修正

• 二種以上構造

• 特定設備

• 特殊建築物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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騎樓、陽台、有登記之平台

騎樓

陽台

平台
(需登記)

重建單價*50%

重建單價*50%

重建單價*50%

主要建物
(有建物登記)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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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高或偏低之建築物高度修正

標準樓層高度=3公尺
＞ 4公尺超高單價

＜ 2公尺偏低單價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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閣樓、夾層之高度認修正

閣樓

地下室

人字型屋頂
＞2.1公尺重建單價*80%

＜ 2.1公尺重建單價*60%

重建單價*100%

閣樓高度

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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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改良物查估參

建物假設條件

比較表(下級)

20%
(77~83)



農作改良物查估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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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作改良物查估肆

各種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算方法如下：
（一）果樹、茶樹及竹類：

1.依生長或結果習性，分類評定不同等級之補償單價，並限定其單
位面積栽培限量核算補償費。

2.樹苗密植，難以點數者，一律按面積核算補償費。

（二）觀賞花木：
1.椰子類、柏木類、喬木類、灌木類、蔓藤類及整形樹等類別，各
以高度或徑寬評定不同等級之補償單價，並限定其單位面積栽培
限量核算補償費。但樹苗密植難以點數者，一律按面積核算。

2.草本觀賞花卉，以單位面積價額核算補償費。但未達單位面積者
，其補償費以實際查估之數量計算之。

3.觀賞花木於徵收公告前 1年內移植者，視同特小級計算補償；於
徵收公告前1年至 2年內移植者，視同次小級計算補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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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作改良物查估肆

（三）造林木：

1.無利用價值者，按照造林費計算。
2.有利用價值者，按照山價查訂，依查估時該木材市價減去必要之生
產（伐木及搬運）費用個案處理。

（四）其他各種農作改良物：以單位面積收穫價值核算補償費。
前項各種農作改良物之種類、等級、數量、種植面積、規格及

補償單價，如附表。



工廠/商號設備搬遷與營損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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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/商號設備搬遷與營損-補償金比例伍

現場應收
文件

樣態類型

   
補償金比例

工廠登記證
商業登記證

或
公司登記證

完納稅證明
登記項目
是否相符

A O O O O 100%

B O X O 部分相符 80%

C O X O X 50%

D X O O O 100%

E X X O X 50%

F X X X X 0%

O：有提供 X：未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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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補償金額計算(需有工廠登記證明文件)：

1. 電力內外線補助：依據電費帳單所載契約容量。

2. 設備之土木基礎：因土木基礎現場無法得知深度，請所有權人提供竣工圖說

進行數量計算。

3. 設備拆裝工資：此部分依每人每日工作8小時，視其設備類型屬專業設備或一

般設備分類，再依每日或每小時功率計算。

a)專業設備：具電力、機械之設備或具特殊需由經訓練之人員辦理遷移或拆

除者(EX：科技廠房生產設備、特殊承重貨架)，以技術工

(2200/人日)計給補償費用；另給試運轉或系統運轉測試費用(

此部分為概估金額)。

b)一般設備：非屬經專業訓練者即可進行搬遷者(EX：辦公桌椅、OA設備)，

以普通工(1980/人日)計給補償費用。

工廠/商號設備搬遷與營損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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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補償金額計算：

4. 設備(原物料)搬遷拖運費

a)未達15噸卡車：依拖運貨品類型及體積給予0.1~1車之補償金額(8,800元/車)

。(原物料僅適用未達15噸卡車)

b)15噸以上卡車：依15噸大貨車尺寸(6.3x2.2x2.5)為基準，再依拖運設備類型

給予50%~90%之體積折減率(因有設備形狀、重量等問題

，不可能整車裝至全滿)計算補償金額。(11,000元/車)。

工廠/商號設備搬遷與營損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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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廠/商號設備搬遷與營損-補償金比例伍

營業損失補助費：

EX：營業面積160平方公尺，補助費計算如下：

15平方公尺：60,000元

超過15~150平方公尺：150-15=135平方公尺 * 1000=135,000元

超過150平方公尺：160-150=10平方公尺*600=6,000元

合計=60,000+135,000+6,000=201,000元



墳墓查估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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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依據：臺北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給辦法
(民國 104年 02月 25日府法綜字第10430478200號令)

合法墳墓：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前為合法墳墓或依墳墓設置管理條例

或殯葬管理條例核准置之墳墓。

非合法墳墓：基準乘以百分之八十計算。

應行遷葬之合法墳墓，用地機關發給遷葬補償費之基準如下：

一.墳墓面積每一平方公尺核發新臺幣九千五百元，補償費低於新臺幣六萬元者，臺幣

六萬元計。

二.合葬者每增加一骨灰（骸）加發補償費新臺幣五千元。

前項第一款面積以十六平方公尺為上限，其計算範圍，指覆蓋骨灰（骸）之主體墓

塚與墓廓及墓庭之面積，不含墓園部分。

墳墓查估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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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益主張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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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價購期間

由機關通知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(相關權利人)查估

結果；如有疑義，可於一定期間內提出複估或補估 (如：

對尺寸有誤或項目缺漏)。

權益主張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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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資訊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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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資訊捌

諮詢說明服務一覽 查估廠商聯絡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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